关于《关于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塔城地区参赛各类大型运动会奖励办法的公告》

的起草说明

一、《奖励办法》制定的必要性和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持续提高塔城地区竞技体育水平，充分调动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刻苦训练、顽强拼搏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在各类大型运动会上争创优异成绩，为地区各族人民争光决定，行署决定对参赛各类大型运动会的地区运动员（包括交流运动员）、教练员（包括聘请教练员）和输送运动员的教练员及单位给予奖励。为确定好奖励范围和标准，确保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行署决定在全地区范围内向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公开征集奖励办法。

二、起草过程

由地区文体广旅局牵头组稿，成稿后征求了地区财政局、司法局、教育局等单位意见，修改后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三、主要内容

主要包括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奖励、参赛自治区层级运动员成绩奖、参赛伊犁州运动员成绩奖、教练员及有关人员的奖励、县（市）基层单位追踪奖、 体育道德风尚奖、奖励金的审核及拨付、责任追究等方面。
